附件1:
重庆市地方税务局代开发票申请表

编号（流水号）：
	申请人名称
	
	纳税人识别号
	

	申请人详细地址
	

	申请日期
	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	联系电话
	

	经 办 人
	
	身份证件号码
	

	付款单位（个人）名  称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事由

	

	服务项目
	

	金  额
	千万    佰万   拾万  万  千   佰   拾   元   角   分

	申请人声明：本申请的事由和提供的资料真实、合法。如有不实，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申请人(公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

	代开发票应纳税（费）款（代据实征收结算单）

	应纳税种

	营业税

	城建税
	教育费
附 加


	企 业
所得税


	个 人
所得税


	房产税
	其它税
	合计

	金  额
	
	
	
	
	
	
	
	

	审核结算人签字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主管税务机关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
（ 

分管局长：    征管科长：       征收所长：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本表一式一份，由税务机关留存，与附件内容合并归档。
附件2：

代开发票账务核算情况证明


：

    _________（单位名称），系我所管辖的实行查账征收的企业。该企业为________（付款方）提供​​​​​​________（劳务名称），金额______元，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。此笔业务不预征企业所得税，由纳税人自行申报，税务机关实行查账征收。

税收管理员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税务所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附件3：

重庆市地方税务局集中代开发票申请审批表

编号（流水号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  年    月     日
	申请人名称
	

	申请人详细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身份证件
号码
	

	经 办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事由

	

	劳务类型
	

	劳务单月发生笔数
	 
	劳务金额
区间
	

	申请人承诺：本单位申请代开票的劳务真实，合法，将严格按照税务机关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准确计算应代征税款，及时足额入库税款。如有不实或未准确履行代征税款义务，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申请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

	管理员调查核实情况及意见


	管理员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税务所所长意见：
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

	征管科科长意见：
签名：

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区县局分管局长意见：
签名：

税务机关（印章）

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
	
	
	
	
	
	
	
	


本表一式三份，纳税人、税务所、征管科各一份。
附件4：

支付劳务费用明细表

申请人名称：            所属日期： 年 月 日 至  年 月 日

	劳务人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服务项目
	金额
	代征税款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附件5：

重庆市地方税务局代开发票税率表（企业适用）

	行  业
	适用范围
	综合征收率（%）
	分项征收率（%）
	备 注

	
	
	
	营业税
	城建税
	教育费附加
	企业所得税
	个人所得税
	印花税
	房产税
	

	交通运输业
	公路内河运输
	5.85
	3
	0.21
	0.09
	2.5
	
	0.05
	
	

	
	装卸搬运
	5.8
	3
	0.21
	0.09
	2.5
	
	
	
	

	建筑业
	有外出经营证明并注明账务核算健全
	3.3
	3
	0.21
	0.09
	
	
	
	
	税票注明：企业所得税回总机构所在地缴纳

	
	外来建筑安装有外出经营证明但账务核算不健全的
	4.3
	3
	0.21
	0.09
	
	1
	
	
	税票注明：企业所得税回总机构所在地缴纳

	
	外来建筑安装无外出经营证明或未报验登记的
	6.8
	3
	0.21
	0.09
	2.5
	1
	
	
	

	金融保险业
	贷款利息
	8
	5
	0.35
	0.15
	2.5
	
	
	
	

	
	贷款利息（提供核算证明）
	5.5
	5
	0.35
	0.15
	
	
	
	
	

	文化体育业
	表演、播映、各类培训等
	5.8
	3
	0.21
	0.09
	2.5
	
	
	
	


	服务业
	设计、咨询、代理、等各类劳务费（提供核算证明），
	5.5
	5
	0.35
	0.15
	
	
	
	
	

	
	设计、咨询、代理、等各类劳务费， （未提供核算证明）
	8.5
	5
	0.35
	0.15
	3
	
	
	
	

	
	房屋租赁（提供核算证明）
	17.5
	5
	0.35
	0.15
	
	
	
	12

	

	
	房屋租赁（未提供核算证明 ）
	20
	5
	0.35
	0.15
	2.5
	
	
	12
	

	转让无形资产
	转让专利权、专利技术、著作权等（提供核算证明）
	5.5
	5
	0.35
	0.15
	
	
	
	
	

	
	转让专利权、专利技术、著作权等（申请开票金额1万元以下，未提供核算证明）
	8
	5
	0.35
	0.15
	2.5
	
	
	
	申请开票金额1万元以上按实征收。

	销售不动产
	销售不动产（提供核算证明 ）
	5.5
	5
	.035
	0.15
	
	
	
	
	

	
	销售不动产（申请开票金额1万元以下，未提供提供核算证明）
	8
	5
	0.35
	0.15
	2.5
	
	
	
	申请开票金额1万元以上按实征收。


附件6:

重庆市地方税务局代开发票税（征收）率表（个人适用）

	行  业
	适用范围
	综合征收率（%）
	分项征收率（%）
	备 注

	
	
	
	营业税
	城建税
	教育费附加
	个人所得税
	印花税
	房产税
	

	交通运输业
	公路内河运输
	5.85
	3
	0.21
	0.09
	2.5
	0.05
	
	

	
	装卸搬运
	5.8
	3
	0.21
	0.09
	2.5
	
	
	

	建筑业
	建筑、安装、修缮、装饰、其它工程作业
	5.8
	3
	0.21
	0.09
	2.5
	
	
	

	金融保险业
	贷款利息
	25.5
	5
	0.35
	0.15
	20
	
	
	

	文化体育业
	播映、各类培训等
	5.8
	3
	0.21
	0.09
	2.5
	
	
	

	服务业
	住宅出租
	5.7
	1.5
	0.105
	0.045
	0.1
	
	4
	需提供房产证明

	
	非住宅出租
	18.2
	5
	0.35
	0.15
	0.7
	
	12
	

	
	设计、咨询、代理、租赁等个人劳务项目（单次或月累计1万元以下）
	8.5
	5
	0.35
	0.15
	3
	
	
	单次或月累计1万元以上实行按实征收

	
	除上述服务业以外的其它劳务（单次或月累计1万元以下）
	8
	5
	0.35
	0.15
	2.5
	
	
	单次或月累计1万元以上实行按实征收

	转让无
形资产
	转让专利权、专利技术、著作权等（单次或月累计1万元以下）
	8
	5
	0.35
	0.15
	2.5
	
	
	单次或月累计1万元以上实行按实征收

	销售不动产
	转让住宅
	6.5
	5
	0.35
	0.15
	1
	
	
	计税依据按照相关税收政策执行

	
	转让非住宅
	8.5
	5
	0.35
	0.15
	3
	
	
	计税依据按照相关税收政策执行


附件7:

代开发票专用章式样

税务机关名称

代开发票专用章

税务机关代码


    式样规格及说明：

1.代开发票专用章规格为50mm×30mm。

2.上边一行为代开税务机关名称，一行不够可占二行。
    3.中间一行为“代开发票专用章”。
    4.下边一行为代开税务机关代码。
    5.字体为仿宋，4号字。

